公 告           100年11月2日
100學年度第1學期獎學金一覽表（第7次公告共2頁）
B24 慧海佛教文化基金會紀念 創辦人曉雲導師助學金
金額及名額：全校10名，每名10,000元。

    申請條件：1、就讀本校大學部家境清寒學生。
2、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均在82分以上，且無記申誡（含）以上之處分者。
3、低收入、免繳稅證明、或系主任及導師二份推薦書
    繳交資料：1、申請書乙份

  　          2、前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

  　          3、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乙份

4、相關證明文件：如低收入戶證明、免稅證明、或系主任及導師(雙人)之推薦書等。

5、自傳乙篇(500字以上略述家境)。 

    申請期限：11月17日前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C06樂山文教基金會低收入獎助學金

    金額及名額：每名5,000元，共計20名。
    申請條件：前學期學業80分、操行80分、體育75分。

    申請對象：建築設計、城鄉建設、藝術工程、古蹟再造等相關科系之低收入戶學生申請

    繳交資料：1、成績單
2、戶口名簿影本

3、低收入戶證明
4、自傳約1千字

5、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
    申請期限：11月15日至12月15日止。
D41三重東區扶輪社獎學金

    金額及名額：1、清寒優良全國大學生2名，每名15,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2、成績優良全國大學生2名，每名15,000元。
                3、冠名獎學金大學生4名，每名15,000元。
    申請條件：清寒優良者前學年學業75分以上，操行甲等，未受記過以上者；成績優良者前學年學業80分以上，操行甲等，未受記過以上者。

    申請對象：一、清寒優良者

1、99年1月1日前已設籍三重市。

              2、100學年度未受領他項獎學金者。

              3、未曾領過本扶輪社獎學金者。

              4、父母雙亡、貧戶或家境清寒者。
二、成績優良者

1、99年1月1日前已設籍三重市。

              2、100學年度未受領其他項獎學金者。

              3、未曾領過本扶輪社獎學金者。

              4、不得重複領取三重市地區獎學金者。
    繳交資料：1、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2、未領其他獎學金聲明書。

              3、當月全戶戶籍謄本。

              4、學生證影本

              5、99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

              6、低收入或貧戶證明
              7、自傳及未來理想（限用電腦打字，800字以內）
              8、文章一篇－我對扶輪社認知（限用電腦打字，2000字以內）
    申請期限：101年1月5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G04金維繫先生獎學金

    金額及名額：全國大學及研究所10名，每名10000元
    申請條件：前學年學業總平均80分、操行80分、體育70分。

    申請對象：二年級以上之皖籍學生。

    繳交資料：1、申請表

2、前學年成績單

3、自傳（1000字以內）

申請期限：11月25日前請送生輔組。
備註：以上資料僅供參考，欲申請獎學金之同學，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索取資料。
        學生事務處
